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14年10月14日

                                                             府行救字第1140200398號         
訴願人：梁o瑄   地址：台中市oo區oo路o段ooo巷oo號oo-o
代理人：梁o騰   地址：同上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信義鄉公所
訴願人因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114年7
月21日信鄉農觀字第1140017810號函，提起訴願，經本府依法審
議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訴願人依據臺灣南投地方法院114年6月16日投院揚113司執謙字第38115號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取得原屬金o威所有信義鄉oo段oooo地號土地所有權，嗣於114年7月15日以通知函請求依土地繼受人身分按月受領禁伐補償金，原處分機關認訴願人所送申請已逾本（114）年度申請期間及不符合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條例第8條第1項規定駁回申請，訴願人不服，於114年8月8日向本府提出訴願，並經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1、 按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條例（下稱補償條例）第1條規定，為
處理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事宜，進而達成維護國土保安、涵養水資源、綠化環境、自然生態保育與因應氣候變遷、減輕天然災害之目標，特制定本條例。是以符合該補償條例所規定要件者始具補償金領受資格並期達成前開國土保安等目的。

2、 依據補償條例第3條規定，得受領該補償費之申請人須為（1）原住民身分。（2）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人或合法使用權人。（3）該原住民保留地經劃定為禁伐區域或受造林獎勵20年期間屆滿。同時為確保原住民保留地現況符合補償要件，補償條例第4條規定，申請人應每年填具禁伐補償申請書向原住民保留地所在地之受理機關申請，受理機關初審通過後，轉請地方執行機關辦理勘查作業，經確認竹、木覆蓋率七成以上，且無濫墾、濫伐之情事，應予實施補償之必要者，予以核准。另依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實施辦法第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受理機關於當年度一月一日起至四月三十日間依本條例第4條受理申請及辦理初審，並將初審結果，以書面或公告方式通知申請人。
3、 經查本（114）年度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計畫業經本府114年1月21日府原產字第1140020997號函轉知相關公所公告周知，並就相關申請、初審、勘查、撥付禁伐補償金等作業期程詳予規定，據前開計畫本（114）年申請期間為1月1日至4月30日間，本案訴願人於114年6月16日透過法院拍賣執行程序始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顯已逾補償費申請期間。又補償條例第8條第1項規定，受領人於受領禁伐補償金後，喪失私有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或合法使用權時，繼受人同意禁伐並主動以書面通知受理機關者，得按月按面積依比例受領禁伐補償金。然本案係爭土地前所有權人金o威並未於114年度提出補償費申請，從而訴願人亦無從以繼受人身分受領取得土地所有權後之按月補償費。
4、 又行政行為訂定申請期間限制目的在維護行政秩序與效率，保障人民權益，促進法律關係安定，平衡公私利益，是有關申請期間自應嚴格要求人民遵守，依補償實施辦法第5條規定，申請人所送申請文件不合程式者，受理機關應通知限期補正，逾期未補正者得駁回申請。是本案訴願人申請補償逾越申請期間，無從補正，原處分機關據以駁回訴願人申請，於法並無不合，應予維持。
5、 據上論述，本案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王 瑞 德
                  委員 陳 益 軒
                  委員 吳 萬 春
   委員 張 國 楨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賴 政 忠

   委員 陳 美 秀

   委員 林 倖 祺

   委員 張 惠 瓊   

中華民國114年10月14日

                                        縣長  許  淑 華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中市五權南路99號）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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